
关 于 常 州 市 武 进 人 民 医 院 电 子 病 历 项 目  

院 内 调 研 通 知 的 公 告  

根 据 我 院 发 展 需 要 ，拟 采 购 如 下 信 息 化 项 目 ，信 息 需 求 为 ：

新 建 无 纸 化 病 案 、病 案 翻 拍 、全 院 检 查 预 约 、全 院 输 血 流 程 管

理 、康 复 管 理 系 统 、闭 环 管 理 、电 子 病 历 评 估 系 统 为 主 的 电 子

病 历 五 级 项 目 。实 现 我 院 信 息 化 电 子 病 历 应 用 水 平 达 到 五 级 要

求 。  

现 进 行 市 场 调 研 ，欢 迎 符 合 条 件 的 单 位 报 名 参 与 项 目 调 研 、

方 案 设 计 、 项 目 投 标 等 相 关 流 程 。  

序 号  
信 息 化  

项 目 名 称  
数 量  备 注  

1  
电 子 病 历 五 级

信 息 化 项 目  
1 套  

满 足 电 子 病 历 五 级

评 审 相 关 业 务 信 息

系 统 新 建 、改 造 、升

级 及 相 关 测 评 工 作  

 

二 、 资 质 要 求 ：  

1 .参 与 单 位 须 是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境 内 注 册 的 具 有 合 法

经 营 资 格 的 国 内 独 立 法 人 。（ 备 注 ： 为 保 证 信 息 安 全 ， 参 与 单

位 及 其 所 投 产 品 生 产 厂 家 不 得 有 外 资 或 中 外 合 资 背 景 ） 。  

2 .未 被 列 入 信 用 记 录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、重 大 税 收 违 法 案 件 当

事 人 名 单 、政 府 采 购 严 重 违 法 失 信 行 为 记 录 名 单 的 网 上 打 印 凭



证 并 加 盖 公 章 。  

3 .参 与 单 位 必 须 是 所 投 本 信 息 化 项 目 产 品 的 制 造 商 、代 理

商 或 经 销 商 。如 非 制 造 商 ，需 提 供 所 投 信 息 化 项 目 产 品 的 代 理

商 或 经 销 商 的 正 式 唯 一 授 权 书 ， 授 权 书 必 须 打 印 ， 不 得 手 写 。 

4 .参 与 单 位 在 项 目 方 案 设 计 、项 目 报 价 等 方 面 如 需 现 场 勘

查 、 调 研 的 ， 由 我 院 相 关 部 门 协 助 。  

三 、 报 名 所 需 资 料 ：  

1、 资 格 审 查 材 料  

（ 1） “ 三 证 合 一 ”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（ 含 厂 家 及 投 标 方 ） 。  

（ 2） 厂 家 唯 一 授 权 书 。  

（ 3） 法 人 授 权 委 托 书 。  

（ 4） 法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及 授 权 代 表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。  

（ 5） 上 一 年 度 的 财 务 资 料 复 印 件 加 盖 公 章 。  

（ 6） 近 一 年 任 意 月 份 依 法 缴 纳 税 收 的 相 关 材 料 复 印 件 。  

（ 7） 近 半 年 任 意 月 份 缴 纳 社 会 保 障 的 相 关 材 料 复 印 件 。  

（ 8） 未 被 列 入 信 用 记 录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、 重 大 税 收 违 法 案

件 当 事 人 名 单 、政 府 采 购 严 重 违 法 失 信 行 为 记 录 名 单 网 上 打 印

凭 证（ 在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 查 询 未 被 列 入 信 用 记 录 失 信 被 执 行

人 、重 大 税 收 违 法 案 件 当 事 人 名 单 、政 府 采 购 严 重 违 法 失 信 行

为 记 录 名 单 的 网 上 打 印 凭 证 ） 。  

2、 推 荐 信 息 化 项 目 生 产 企 业 情 况 及 推 荐 产 品 型 号 。  

3、 信 息 化 项 目 产 品 清 单 和 技 术 参 数 。  



4、 报 价 明 细 表 （ 含 项 目 质 保 年 限 ） 。  

5、 服 务 承 诺 书 。  

6、 近 两 年 在 电 子 病 历 五 级 以 上 （ 含 五 级 ） 评 审 项 目 案 例

合 同 复 印 件 证 明（ 不 少 于 5 家 ）且 通 过 评 审 的 医 疗 机 构 不 少 于

3 家 。  

7、 没 有 提 供 虚 假 材 料 的 声 明 函 。  

8、 项 目 方 案 。  

9、 培 训 及 售 后 服 务 以 上 所 有 材 料 加 盖 公 章 ， 资 料 为 正 本

壹 份 ， 副 本 贰 份 。  

四 、 报 名 截 止 时 间 及 地 点  

请 符 合 条 件 的 供 应 商 将 推 荐 产 品 相 关 的 报 名 材 料 加 盖 公

章 ， 在 报 名 截 止 时 间 前 将 纸 质 版 材 料 送 到 医 院 信 息 科 。  

报 名 及 提 交 材 料 截 止 时 间 ： 2 0 2 3 年 0 2 月 2 0 日 下 午 5 点

前 。  

报 名 地 点 ： 常 州 市 武 进 人 民 医 院 信 息 科 (本 部 )  

联  系  人 ： 王 钰  

联 系 方 式 ： 0 5 1 9 - 8 8 5 8 7 0 4 6  

常 州 市 武 进 人 民 医 院 信 息 科  

常 州 市 武 进 人 民 医 院 综 合 采 购 办  


